
 

 
 
二 零 二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 文 件 T T  1 4 / 2 0 2 3  
討 論 文 件               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運 輸 署 二 零 二 三 年 部 門 周 年 計 劃  

 
 請 委 員 參 閱 運 輸 署 提 交 的 “ 運 輸 署 二 零 二 三 年 部 門 周 年

計 劃 ” 討 論 文 件 (附 件 )。 運 輸 署 代 表 將 於 會 上 簡 介 文 件 的 內 容

及 解 答 委 員 的 詢 問 。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S T D C  1 3 / 2 0 / 4 5  

 
二 零 二 三 年 四 月  



 (一) 

運 輸 署 二 零 二 三 年 部 門 周 年 計 劃  
 

項 目  目 的  工 作 計 劃  

   
1 .  專 營 巴 士  

路 線 計 劃  
 

配 合 地 區 發 展

及 乘 客 對 巴 士

服 務 的 需 求 ，

就 每 年 巴 士 路

線 計 劃 諮 詢 交

通 及 運 輸 委 員

會 ， 因 應 諮 詢

結 果 落 實 建 議

方 案 。  
 

運 輸 署 已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提 交 二 零 二 三 至 二 零 二

四 年 度 沙 田 區 的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， 以 供 委 員 會 討 論 。 計 劃 建 議 的 項

目 包 括 開 辦 新 服 務 班 次 及 調 整 服 務 等 ， 以 配 合 乘 客 的 需 求 。  
 
此 外 ， 運 輸 署 會 繼 續 定 期 對 專 營 巴 士 服 務 進 行 調 查 ， 以 了 解 乘 客

對 服 務 的 需 求 及 採 取 改 善 措 施 。 同 時 運 輸 署 亦 會 繼 續 跟 進 改 善 巴

士 站 設 施 的 安 排 ， 包 括 增 設 巴 士 站 上 蓋 、 座 椅 、 預 計 到 站 時 間 顯

示 屏 等 。  
 

2 .  監 察 及 調 整

區 內 公 共 交

通 服 務  

調 整 區 內 巴 士

及 專 線 小 巴 服

務 ， 以 配 合 社

區 發 展 和 人 口

改 變 。  

 

持 續 就 有 關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的 主 要 變 動 諮 詢 地 區 人 士 的 意 見 ， 當 中

包 括 區 內 新 房 屋 發 展 所 帶 來 對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的 需 求 。  
 

3 .  巴 士 轉 乘 優 惠  鼓 勵 專 營 巴 士

公 司 因 應 其 營

運 情 況 推 出 更

多 巴 士 轉 乘 優

惠 計 劃 ， 以 減

政 府 一 直 鼓 勵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因 應 其 營 運 情 況 推 出 更 多 巴 士 轉 乘 優

惠 計 劃 ， 以 減 輕 乘 客 的 交 通 開 支 ， 使 乘 客 享 有 更 多 服 務 選 擇 ， 以

及 用 優 惠 票 價 前 往 更 多 目 的 地 ， 減 少 開 設 “ 點 對 點 ” 巴 士 路 線 ，

從 而 紓 緩 交 通 擠 塞 和 改 善 環 境 ， 以 及 提 高 巴 士 資 源 的 使 用 效 率 。

截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底，巴 士 公 司 共 提 供 5 2 2個 巴 士 轉 乘 優 惠 計 劃，覆

附 件  
 



 (二) 

項 目  目 的  工 作 計 劃  

輕 乘 客 的 交 通

開 支 。  
蓋 的 路 線 約 6 1 0條 ， 其 中 有 1 4 7個 屬 於 跨 巴 士 公 司 的 計 劃 。  
 
本 署 會 繼 續 鼓 勵 巴 士 公 司 在 財 政 環 境 許 可 下 考 慮 擴 展 巴 士 轉 乘 優

惠 計 劃 。  
 

4 .  監 察 道 路 網 及

管 理 措 施  
監 察 、 檢 討 區

內 交 通 網 絡 ，

並 建 議 適 當 的

交 通 管 理 措

施 。  

 

( i )  監 察 及 檢 討 區 內 主 要 道 路 的 交 通 情 況，尤 其 是 新 屋 邨

附 近 ， 在 有 需 要 時 實 施 適 當 的 交 通 管 理 措 施 ；  
 

( i i )  監 察 及 檢 討 區 內 主 要 路 口 的 操 作，當 中 包 括 車 輛 及 行

人 路 口 的 操 作 效 率 及 改 善 其 安 全 ； 及  
 

( i i i )  定 期 與 在 區 內 進 行 工 程 的 承 建 商 進 行 會 議，審 批 有 關

臨 時 的 交 通 安 排 。  
 

 

5 .  改 善 道 路 網 絡

及 交 通 設 施  
進 行 適 當 的 增

強 及 改 善 工

程 ， 確 保 安 全

及 有 效 地 使 用

現 有 的 交 通 網

絡 。  

運 輸 署 在 本 年 內 會 繼 續 在 區 內 跟 進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， 以 加 強 現 有 交

通 網 絡 的 安 全 及 增 進 其 效 率 ， 主 要 的 工 程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大 涌 橋 路 /獅 子 山 隧 道 公 路 路 口 加 設 交 通 島 以 分 隔 設

有 綠 色 左 轉 箭 嘴 標 誌 燈 號 及 直 去 /右 轉 的 行 車 線 ；  
 

( i i )  大 涌 橋 路 /安 景 街 /安 麗 街 路 口 改 善 工 程 ；  
 

( i i i )  改 善 大 圍 迴 旋 處 ；  
 



 (三) 

項 目  目 的  工 作 計 劃  

( i v )  大 埔 公 路 過 路 處 設 置 交 通 燈 ；  
 

( v )  穗 禾 路 近 山 尾 街 擴 闊 工 程 ； 及  
 

( v i )  文 禮 路 實 施 低 車 速 限 制 區 。  
 

 

6 .  實 施 交 通 管 理

計 劃  
確 保 安 全 及 有

效 地 使 用 現 有

的 道 路 網 。  

按 交 通 情 況 需 要 ， 實 施 各 項 交 通 管 理 措 施 包 括 加 設 交 通 標 誌 、 道

路 標 記 、 檢 討 及 修 改 現 時 行 人 路 欄 杆 範 圍 、 收 緊 近 過 路 處 的 “ 不

准 停 車 ” 限 制 區 上 落 客 貨 時 段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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